附件1

                                         杨陵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部门
	抽查事项序号
	随机抽查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备注

	1
	财政局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监督检查
	《陕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五十一条
	

	
	
	
	代理记账机构监督管理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7号）第十八条
	

	
	
	
	企业财务管理监督
	《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41号）第四条
	

	
	
	
	财政票据监督检查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0号）第四条第四款
	

	
	
	
	对《会计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二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令第10号）第二条
	

	
	
	
	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监督检查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3号）第五条
	

	2
	档案局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陕西省档案条例》第十条
	

	3
	发展和改革局
	
	粮食流通、统计、收购资格、质量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38号令) 第三十五条、《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2015-2016）(国粮调〔2014〕252号)第三条、《粮食库存检查暂行办法》（国粮检〔2006〕139号）第二条第三款
	

	
	
	
	重大建设项目稽察
	《陕西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第六条
	

	
	
	
	价格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
	

	4
	工信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监督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第五条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监督管理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第307号）第三条
	

	5
	环境保护局
	
	对作出的限期治理决定组织现场核查(除国家和省级重点监控企业)
	《限期治理管理办法》（环保保护部2009年第6号令）第四条、第二十七条
	

	
	
	
	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监督检查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环境保护部2012年第19号令）第四条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的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五条
	

	6
	国有资产管理局
	
	区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2003年第378号）第三十条、《陕西省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陕国资产权发[2007]340号）第三条、《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实施办法（试行）》（陕国资发〔2011〕441号）第七条
	

	
	
	
	对区属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监督管理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2003年第378号）第三十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号第六条、《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实施办法（试行）》（陕国资发〔2011〕441号）第七条、《陕西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陕财办资[2007]4号）第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对外出租出借等事项的监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2006年第35号）第八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2006年第36号）第六条、《地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14]228号）第四条、《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实施办法（试行）》（陕国资发〔2011〕441号）第七条、《陕西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陕财办资[2007]4号）第十一条
	

	7
	交通运输局
	
	公路建设、养护、安全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三条、《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陕西省公路条例》第五条
	

	
	
	
	对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一条
	

	
	
	
	对各种侵占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条
	

	
	
	
	对公路标志、标线的监督检查
	《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
	

	
	
	
	对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79号令）第四十三条、《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交通部2005年第4号令）第四条
	

	
	
	
	出租汽车非法营运检查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14年第16号）第四十二条
	

	
	
	
	对交通行业和产业项目招标投标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第十二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406号）第五十九条、《陕西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对道路运输企业动态监控工作的情况的监督考核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4年第5号）第三十条
	

	8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对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督导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四条、《教育督导条例》（国务院令第624号）第二条
	

	9
	教育局
	
	学校食堂及学生集体用餐情况督查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卫生部令第14号）第三十条
	

	10
	科学技术局
	
	对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与管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培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七十五条、《陕西省防震减灾条例》第六十七条
	

	
	
	
	对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运行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
	《陕西省防震减灾条例》第六十八条
	

	11
	民政局
	
	救灾捐赠物资的接收、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35号）第二十六条
	

	
	
	
	对毗邻的县、乡级行政区域界线进行联合检查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3号）第三条、第十二条
	

	
	
	
	对宗教活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活动和涉及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426号）第十九条
	

	12
	农林局
	
	森林防火监督检查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保护林内有益生物的监督检查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6号）第九条、第十六条
	

	
	
	
	林木种子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2006年第21号)第十八条
	

	
	
	
	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
	

	
	
	
	对陆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经营、驯养繁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五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条
	

	
	
	
	对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八条、《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5号）第二十一条、《陕西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第十八条、《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第7号）第三十条
	

	
	
	
	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5号）第三条
	

	
	
	
	对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的监督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4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调查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四条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24号）第四十九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09号）第三十三条
	

	
	
	
	对种子、农药、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五条、《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农业部令2007年第9号）第三十二条、《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二十八条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监督检查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4年第39号）第三十六条
	

	
	
	
	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运行流程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十六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4号）第四条
	

	
	
	
	对家畜遗传材料生产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和质量抽查的监督检查运行流程表
	《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农业部令2010年第5号）第二十一条
	

	
	
	
	对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五章第二十二条
	

	
	
	
	道路外行驶作业的农业机械安全检查
	《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第二十七条
	

	
	
	
	农产品包装、标识、地理标志和产地安全监督检查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
	

	
	
	
	强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的监督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指导的意见》（农经发[2009]4号）
	

	1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办）
	
	社会保险基金稽核
	《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对单位执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情况的检查
	《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对用人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对事业单位按照登记事项从事活动的监督检查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8年第252号、2004年第411号修改）第十五条、《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05]15号发布、中央编办发[2014]4号修改）第六十四条
	

	
	
	
	对事业单位按照规定办理登记和提交年度报告的监督检查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8年第252号、2004年第411号修改）第十五条、《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05〕15号发布、中央编办发〔2014〕4号修改）第六十四条
	

	14
	审计局
	
	就审计事项的有关问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三条
	

	
	
	
	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15
	市政管理局
	
	挖掘城市道路竣工后清理现场的检查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对城区在建出土工地的渣土清运车辆检查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16
	水务局
	
	渔政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六条、《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四条
	

	
	
	
	渔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条 第三款、《陕西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三十二条
	

	
	
	
	水政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九条、《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四十七条
	

	
	
	
	对取得取水权的取水单位或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第460号令）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
	

	
	
	
	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水利部令2005年第26号）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
	

	
	
	
	对水利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三款、第六十二条
	

	
	
	
	水利工程招投标活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三款
	

	
	
	
	对水利工程质量进行行政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第十条、《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三条
	

	17
	司法局
	
	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司发通[2012]12号）第三条、第三十五条
	

	
	
	
	对公证机构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对公证员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2006年司法部令第102号）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对律师事务所执业情况的监督管理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11号）第四十六条
	

	
	
	
	对律师有关情况的监督管理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司法部令第112号）第四十三条
	

	18
	统计局
	
	调查统计违法行为和核查统计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统计工作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二条、《统计法实施细则》（2005年12月修订，国务院令第453号）第六条、《统计执法检查规定》（2006年7月修订，国家统计局令第9号）第十三条
	

	
	
	
	统计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统计执法检查规定》（国家统计局令第9号）第二条
	

	19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对辖区内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的医疗机构监督检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9年第64号）第十五条
	

	
	
	
	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第四十条第二项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等工作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24号）第四十九条
	

	
	
	
	供水单位饮用水卫生的监督监测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1996年第53号）第十六条
	

	
	
	
	学校、托幼机构的卫生、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监督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2011年第80号)第三条第二款、《学校卫生工作条例》(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0号、卫生部令第1号)第四条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消毒卫生监督检查
	《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2年第27号）第三十九条
	

	
	
	
	辖区内母婴保健工作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院令第308号）第三十四条
	

	
	
	
	对医疗废物管理的监督检查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0号）第三十五条
	

	
	
	
	对血吸虫病管理及杀灭钉螺药物的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63号）第三十九条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的行政检查
	《陕西省贯彻<食品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三条
	

	
	
	
	对产前诊断技术应用的检查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2年第33号）第七条第四款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1年第14号）第四条
	

	
	
	
	人类精子库的日常监督检查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1年第15号）第四条
	

	
	
	
	传染病防治工作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2001年第80号）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对本行政区域国内交通卫生检疫监督
	《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国务院令第254号）第四条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的监督检查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34号）第五十条
	

	
	
	
	职责范围内的职业病防治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修正）第九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13年第91号）第五十二条
	

	
	
	
	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监督检查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2006年第46号）第三十四条、《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2007年第55号令）第三十三条
	

	
	
	
	个体行医医师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处方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7年第53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对执业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情况的监督检查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2号）第六十二条
	

	
	
	
	医疗机构护士执业监督检查
	《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517号）第五条第二款
	

	
	
	
	医疗美容服务监督检查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02年第19号）第四条
	

	
	
	
	结核病防治监督检查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2013年第9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
	《计划生育系统统计调查管理办法》（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3号）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57号）第十一条、《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陕西省政府令第98号）第三条
	

	
	
	
	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第五条、《陕西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五条
	

	20
	文化体育旅游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第三十四条、《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7号）第十八条
	

	21
	杨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保密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四十二条
	

	22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七条
	

	
	
	
	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号）第二十九条、《陕西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33号，第二十五条
	

	
	
	
	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督检查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48号）第二十条
	

	
	
	
	对城乡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城市规划区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一条、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意见》（杨管发（2010）11号）、杨凌示范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加强乡村规划许可工作的通知》（杨管建发（2016）14号）
	

	23
	五泉镇人民政府
	
	对用人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555号令）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令）第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
	

	24
	揉谷镇人民政府
	
	对用人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555号令）第十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
	

	25
	杨陵街道办事处
	
	对用人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555号令）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对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令）第五条
	

	
	
	
	辖区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二十三条、《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三号）] 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五十五条
	

	
	
	
	对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06号）、《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陕政办发 〔2014〕21号）
	

	26
	李台街道办事处
	
	对用人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555号令）第十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令）第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对辖区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二十三条、《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三号）] 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五十五条
	

	
	
	
	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06号）、《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陕政办发 〔2014〕21号）
	

	27
	大寨街道办事处
	
	对用人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555号令）第十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令）第五条
	

	
	
	
	对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辖区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第二十三条、《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对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06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
	


附件2

杨陵区随机抽查事项市场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统计表

部门（盖章）：                                                   负责人：

	随机抽查事项名称
	

	市场主体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号
	市场主体名称
	市场主体所在地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执法证编号

	
	
	
	
	
	
	

	
	
	
	
	
	
	

	
	
	
	
	
	
	

	
	
	
	
	
	
	

	
	
	
	
	
	
	

	
	
	
	
	
	
	


抄送：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示范区编办。

区委各部门，区人大、政协办，区纪检委，区法院、检察院，区人武部党委，各人民团体。
杨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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